附件9：
东阳市学校管理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的全面管理，提升学校精细化管理的水平，增强学校干部依法行政和规范办学的责任意识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由局党委任命的本市公办学校干部及相关人员，违反教育管理的规定，依照本办法实施责任追究；构成违纪的，追究纪律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第三条  对违反教育管理的行为，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责任追究：

（一）限期整改；

（二）书面检查；

（三）诫免谈话；

（四）通报批评；

（五）组织处理；

（六）纪律处分。

以上处理方式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合并使用。

第四条  责任追究的内容：学校干部在履行工作职责中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应当追究责任：

（一）学校安全。由于学校安全教育不重视、制度不完备、责任不落实或措施不力而出现安全责任事故的。

（二）教育收费。违反教育收费政策规定，学校出现乱收费案件的。

（三）财务管理。违反财务管理规定，挪用移用专项经费、私设“小金库”、乱发钱物的。

（四）教育计划。不严格执行教育计划，擅自更改课程设置，擅自增减教学课时，出现节假日学校组织集体补课或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反映强烈事件的。

（五）招生工作。违反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，出现学校擅自扩大招生计划，扰乱招生秩序，违反学籍管理规定等反映强烈事件的。

（六）师德师风。违反教师师德规范“十不准”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（七）信访工作。因学校管理不善，造成所辖区域内上访信件或人次多，出现集体上访，去京上访或违反《信访条例》规定，对信访案件处理不及时，处置不妥当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。

（八）校务公开。违反校务公开规定，不及时公布规定的内容或公开内容弄虚作假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。

（九）党风廉政建设。违反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规定，发现不正之风不及时查处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（十）信息通报。学校重大事情、重大活动不及时报告审批；学校领导擅离工作岗位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。

第五条  责任追究结果列入学校年度工作考核，凡被局级以上责任追究限期整改或书面检查每例扣1分，诫免谈话或通报批评每年每例扣2分，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每例扣3分。凡本单位年度累计扣分在3分以上的不得评为先进单位。并作为学校干部考核使用、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。

第六条  各市属学校、中心学校、城区学校管理办公室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对本单位及下属学校干部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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